
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

中基协字〔2023〕236号

关于注销上海龙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4家
不能持续符合管理人登记要求的

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的公告

2018 年 3 月 27 日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（以下简

称协会）发布《关于私募基金管理人在异常经营情形下提交

专项法律意见书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告》）。根据《公

告》相关规定，现有上海龙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 4 家机构

不能持续符合管理人登记要求。

协会将注销该 4 家机构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，并将上

述情形录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。已注销的私募基

金管理人和相关当事人，应当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

资基金法》、协会相关自律规则和基金合同约定，妥善处置

在管基金财产，依法保障投资者的合法利益。

协会提醒投资者持续关注私募基金管理人的诚信合规

情况，谨慎做出基金投资决策，通过基金合同约定的纠纷解

决机制和相关法律渠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。协会将继续秉持

“扶优限劣”基本方针，不断完善私募基金行业诚信信息记

录机制，促进行业合规健康发展。

特此公告。



附件：不能持续符合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要求的注销机

构名单

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

2023 年 7 月 28 日



附件

不能持续符合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要求的注销机构名单

序号 机构名称 登记编码 通知发送日期

1 上海龙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P1006170 2023/2/15

2 龙德燕园（北京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P1064677 2023/2/15

3 上海梭罗资产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P1063203 2022/9/26

4 北京拙朴敦行投资管理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P1012836 2022/12/9


